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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的

工作部署，加快推动我市农业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着力营造公

平公正、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，落实《2023 年广东省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十项要点》（粤发改信用〔2023〕91 号）

和《2023 年湛江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》等文件工作要

求，营造良好的农业农村信用环境，助力“诚信湛江”加快建

设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做好“双公示”信息归集公示。严格按照国家关于

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“双公示”信息“应归尽归、应示尽示”

的工作原则，在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上网公示

“双公示”信息。严格执行政府网站信息发布三级审核制度，

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录入工作，采取事前提醒、事中督促、事后

约谈等有效方法切实抓好“双公示”工作，避免出现迟报、漏

报等情况，确保“双公示”数据迟报率、漏报率、错误率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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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零”，力争“双公示”数据总体达标率达到 100%。【责任科

室（单位）：办公室、农业综合执法监督科、种植业管理科、种

业管理科、水产养殖管理与资源保护科、渔业渔港管理科、畜

牧与饲料科、兽医与屠宰管理科、政策法规与科技教育科，市

海洋综合执法支队，市动物卫生检疫所】

（二）清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重错码。做好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登记赋码的变更登记，依发改部门推送做好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登记赋码重错码整改工作。【责任科室：农村合作经济与改

革科】

（三）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。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

安全监管，积极鼓励和倡导农业生产主体进行标准化生产，大

力发展培育有机食品、绿色食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。积极推进

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运用，加强宣传发动，强化

“四挂钩”制度，将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和“菜篮子”基地等

纳入溯源管理。【责任科室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】

（四）推进规模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监管。

依托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，建立规模农产品生产经营主

体信用档案，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评级，推行“信用+农

安”场景建设，以评价结果为基础，按不同评价等级划分不同

的监管类别，以激励、教育、限制、惩戒等方法，对规模农产

品生产经营主体实施动态的分类监管，推动守信激励措施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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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升监管水平和监管成效，创建良好的农产品生产经营经

济秩序和信用环境。【责任科室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】

（五）加强农业综合执法工作。积极开展“放心农资下乡”

为主题的宣传活动，在全市开展农资打假执法专项行动，重点

围绕种子、肥料、农药等农资产品，严厉打击种子质量不合格、

农药隐性添加、肥料有效成分不足、假劣兽药饲料等突出问题，

保障农业生产顺利开展。开展“春风利剑”专项行动，扎实推

进农业执法向纵深发展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形成长效监管机制，

严厉打击各项农业违法行为。【责任科室：农业综合执法监督科】

（六）加强农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。组织开展各类农业信

用主题宣传教育，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诚信教育宣传活动，加

大对信用政策法规、信用典型案例等宣传报道，提高干部职工

对社会信用体系的认识，增强诚信意识，营造讲诚信守信用的

良好氛围。【责任科室：局各科室】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制度。建立良好的工作推进机制，严格执

行“双公示”制度，全面梳理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公示信息，

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录入工作，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得到

扎实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结合农资下乡、农民培训、志愿者

服务活动等工作广泛开展信用宣传，提高农民群众对信用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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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作重要性、必要性的认识，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信用工作

开展。

（三）狠抓日常监管。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和生产、经

营、使用禁用农业投入品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农资安全和农

产品质量安全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

得感。




